宁夏回族自治区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行政处罚决定书

宁东管罚字〔2025〕18号

[bookmark: _GoBack]薛佳睿：
身份证号码：640121199711243111
电话：17395025522
住址：宁夏永宁县望远镇永清村五组66号
2025年3月19日，宁东管委会生态环境局根据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环境监测站反馈问题线索对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执法检查发现：该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记录显示在2025年1月22日12：35时设备校正因子由默认值1被修改为0.95，12：37时校正因子由0.95修改为1。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总排口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设备由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日常运营维护，具体工作由你负责。通过调阅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站房内监控视频，你两次对设备进行操作修改。你存在篡改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环境违法行为。
以上事实，有以下主要证据证明。
1.2025年3月24日，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提供营业执照复印件1份、授权委托书1份、法定代表人李洪军和业务主管白小强、运维人员薛佳睿居民身份证复印件各1份，证明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生产经营主体、负责人、授权委托人、运维人员的身份；
2.2025年3月19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现场检查（勘察）笔录1份，证明我委环境执法人员在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站房现场检查情况；
3.2025年3月19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授权委托书1份，证明该公司安环副总白金飞获得授权配合我委开展调查工作；
4.2025年3月24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对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安环副总白金飞的调查询问笔录1份，证明该公司对你修改该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参数的行为不知情；
5.2025年3月24日，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对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业务主管白小强、运维人员薛佳睿的调查询问笔录各1份，证明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相关人员配合我委开展调查询问工作及你修改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参数的违法事实；
6.2025年3月24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及废水总排口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运营维护委托合同》1份，证明该公司废水总排口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由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负责运营维护；
7.2025年3月24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该公司与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签订的《烟气排放连续监测系统（CEMS）及废水总排口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运营维护委托服务技术协议》1份，证明该公司对宁夏铭瑄环境科技有限公司运营维护废水总排口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控设施的技术要求；
8.2025年3月24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提供的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记录，证明在2025年1月22日12：35时设备校正因子由默认值1被修改为0.95，12：37时校正因子由0.95修改为1；
9.2025年3月19日，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站房内监控视频，证明你在2025年1月22日12：47至12：50之间两次对设备进行操作修改；
10.由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委会执法人员拍摄的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运行状态下带时间水印照片、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站房内监控视频带时间水印照片各1张，证明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的时间显示和废水在线监测站房内监控视频的时间显示存在误差；
11.原国家环保部2015年印发的《环境监测数据弄虚作假行为判定及处理办法》，证明你两次对宁夏宝廷新材料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废水在线监测设施COD分析仪设备进行操作修改的行为属于篡改监测数据；
12.2025年3月19日我委提供执法人员的执法证复印件2份，证明我委现场检查人员具有执法资格。
你的上述行为违反了《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二十二条第二款：“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应当遵守相关法律、法规、标准、规范等规定，不得实施或者参与实施篡改、伪造自动监测数据、干扰自动监测设施、破坏环境质量监测系统等行为”的规定。
我委于2025年5月26日以《行政处罚事先告知书》（宁东管罚告字〔2025〕18号）告知你公司陈述申辩权和听证权。你公司自收到之日起5日内未向我委报送陈述、申辩材料，未提出听证申请，我委视为放弃陈述、申辩及听证权利。鉴于以下2点原因：
1.你从事污染源自动在线监测设备运营维护多年，应当了解现行法律法规严禁篡改环境监测设备参数，未能遵守相关法律法规，知法犯法；
2.自2023年生态环境部黄润秋部长带队检查发现宁东基地部分自动在线监测设备弄虚作假以来，宁东管委会已严肃处理了一批篡改在线监测数据违法行为，在对篡改在线监测数据“零容忍”的高压态势下，你仍然顶风作案，性质极其恶劣。
依据《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第五十六条第一款“环境监测机构以及从事环境监测设备和防治污染设施维护、运营的机构，在生态环境服务活动中实施篡改、伪造或者指使篡改、伪造环境监测数据等弄虚作假行为，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责令改正，没收违法所得，处十万元以上五十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一万元以上五万元以下罚款，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其资质管理机关；情节严重的，五年内禁止从事生态环境服务工作；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的规定，参照《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行政处罚自由裁量权适用标准》宁夏地方性环境保护类中关于《宁夏回族自治区生态环境保护条例》自由裁量的第二项第一类情形“近两年无同类违法行为，配合调查的处10万元以上20万元以下罚款，对直接负责的主管人员和其他直接责任人员处1万元以上2万元以下罚款，并将处理情况通报其资质管理机关”的裁量标准，我委决定对你篡改污染源自动监测数据的环境违法行为处贰万元整罚款。
限于接到本处罚决定之日起十五日内到指定的银行或者通过电子支付系统缴纳罚款。逾期不缴纳罚款的，我委可以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处罚法》第七十二条第一款第一项规定每日按罚款数额的百分之三加处罚款。
开户银行：交通银行宁东支行
收款账户：宁夏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财政资金收入集中户（宁东镇）
收款账号：641301104018010008172
你公司如不服本处罚决定，可在收到本处罚决定书之日起六十日内向宁夏回族自治区人民政府申请行政复议，也可以在六个月内向银川铁路运输法院提起行政诉讼。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不停止行政处罚决定的执行。
逾期不申请行政复议，不提起行政诉讼，又不履行本处罚决定的，我委将依法申请人民法院强制执行。



                   宁东能源化工基地管理委员会
2025年6月11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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